
拍摄制作录像片询价公告

（招标编号：2024-JWSDQD-W4033）

       
项目所在地区：山东省

一、招标条件

    本拍摄制作录像片询价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4

万元，招标人为某单位。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拍摄制作录像片;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拍摄制作录像片)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单位；成立 3年以上的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

（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

的采购活动。生产场经营地址或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不同生产型企业，股东和管理人

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或相互占股等关联关系的不同非国有销售型

企业，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

近姻亲关系。

（四）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未在军队采购网（www.plap.mil.cn）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罚范围内或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

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以及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处罚

期内）。;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10月 15日 09时 00分到 2024年 10月 17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报价人指定专人现场领取，不接受邮寄等其他方式。购买采购文件时需提供

以下材料并装订成册。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军队单位不需要提

供)；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原件；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和授权代

表在报价前4个月内（不含报价当月）连续3个月由报价供应商缴纳社保证明材料的复印件；4.

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事业单位、军队单位不需要提供）；5.报价供应商

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6.未被列入本公告第四条第（四）项明确的违法失信名单的承诺书；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10月 23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天水路 939号（天水路和铜川路交叉口东 200米路北），4

楼战勤计划科报价人指定专人现场领取，不接受邮寄等其他方式。购买采购文件时需提供以

下材料并装订成册。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军队单位不需要提

供)；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原件；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和授权代

表在报价前4个月内（不含报价当月）连续3个月由报价供应商缴纳社保证明材料的复印件；4.

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事业单位、军队单位不需要提供）；5.报价供应商

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6.未被列入本公告第四条第（四）项明确的违法失信名单的承诺书；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10月 23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天水路 939号（天水路和铜川路交叉口东 200米路北），4

楼战勤计划科

七、其他

    拍摄制作录像片询价公告（2024-JWSDQD-W4033）

一、项目名称：拍摄制作录像片项目

二、项目编号：（2024-JWSDQD-W4033）

三、项目概况：拍摄制作录像片,预算 4万元

包号/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要求 服务地点 数量

（项） 交付时间/服务期限 备注



1 拍摄制作录像片 分辨率：1920*1080

码率：10Mbps

帧率：25FPS、50FPS

长宽率：16:9

色彩空间：422、420

视频编码格式：

H264、H265

音频编码格式：MP3、MOV等常见利于播放的格式

现地拍摄天数：不少于 7天 采购人指定地点 1支 10月 25日前

四、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单位；成立 3年以上的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

（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

的采购活动。生产场经营地址或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不同生产型企业，股东和管理人

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或相互占股等关联关系的不同非国有销售型

企业，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

近姻亲关系。

（四）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未在军队采购网（www.plap.mil.cn）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罚范围内或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

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以及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处罚

期内）。

五、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地点、方式及售价

（一）时间：于 2024年 10月 15日起，至 2024年 10月 17日止，每天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北京时间，下同，节假日除外）；

（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天水路 939号（天水路和铜川路交叉口东 200米路北），4

楼战勤计划科；

（三）售价：0元/份，售后不退。

（四）方式：报价人指定专人现场领取，不接受邮寄等其他方式。购买采购文件时需提供以

下材料并装订成册。

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军队单位不需要提供)；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原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和授权代表在报价前 4个月内（不含报价当月）

连续 3个月由报价供应商缴纳社保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4.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事业单位、军队单位不需要提供）；

5.报价供应商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

6.未被列入本公告第四条第（四）项明确的违法失信名单的承诺书；

六、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递交开始时间：2024年 10月 23日 09：00（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二）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10月 23日 09：30

（三）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天水路 939号（天水路和铜川路交叉口东 200米路北），4

楼战勤计划科。

七、评审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4年 10月 23日 09：30

（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天水路 939号

八、招标联系方式

    招标机构：某单位

报名联系人：徐工

电    话：0532-89234631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某单位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天水路 939号（天水路和铜川路交叉口东 200米路北），4



楼战勤计划科                             

   联 系 人：徐工                             

   电    话：0532-89234631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山东齐信全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

   联 系 人： /

   电    话： /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